
 

李庚南：如何看待银行对
提前还款收补偿金的情理
与法理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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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庚南 

 

几乎所有的纷争都充斥着情理与法理的冲突，而平衡情理与法理的支

点应该是善，应该是最好地维护民众的利益。作为准公共部门的金融机构

而言，在处理与客户纠纷方面尤其需要寻找这样的支点。 

据媒体报道披露，8 月 1 日，交通银行在官网发布《关于个人按揭类

贷款、个人线上抵押贷（消费）提前还款补偿金收费调整的公告》，明确将

对个人按揭类贷款、个人线上抵押贷（消费）提前还款补偿金收费标准进

行调整，补偿金比例为提前还款本金金额的 1%。对比该行之前的相关条款

（如对部分提前还款的每年可免收补偿金一次），修改之后，提前还款补偿

金收费更为严格，豁免情况似乎更少。尽管公告称，在合同约定基础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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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分行具有补偿金优惠减免权限；尽管交行表示目前暂不收取补偿金，

但这一公告所传递的信息足以引起客户的关注甚至于反感。实际上，关于

提前还款收补偿金的做法，在业内由来已久，相信很多人也都有类似的经

历。交通银行这一公告甫出，瞬时引发网友的热议与诟病。 

提前还款为什么还要收补偿金？ 

站在老百姓的角度看，这种做法显然不近情理，也匪夷所思。按照老

百姓最朴素的思维，相对于拖欠借款而言，提前还款无疑是一种积极守信

践诺的行为；而且早一天还款，按理应该会让出借人早一天宽心吧？为什

么提前还款不但得不到激励还要额外付出一笔不菲的补偿金呢？ 

但是，站在银行的角度却不这么看！因为银行是负债经营的，客户提

前还款，将会增加银行的经营成本与费用支出，因此需要通过收取提前还

款补偿金来弥补其损失。 

一方面，银行发放贷款需要有相应的负债（存款）支撑，需要付出相

应的负债成本。假定某银行在扣除存款准备金之后的资金运用处于 100%

的状态，在这种情况下若要新发放一笔 500 万元贷款，按大型银行 11.25%

的存款准备金率测算，则该银行需募集 563.38 万元存款，或从资金市场募

集 500 万元资金。无论是吸收存款还是从资金市场融资，银行为新发放 500

万元贷款均需付出相应的融资成本和费用。如果银行已承诺在约定期限内

向客户提供一定额度的贷款，但客户最后却放弃借款，那么客户按一定比

例承担银行为募集资金所付出的成本费用，显然也是情理之中的，这就是



 

 - 4 - 

贷款承诺费存在的逻辑。 

另一方面，银行为提高信贷资金运用效率，会对资产负债进行整体规

划安排，在资金额度与期限方面实现资产与负债的匹配性；而客户的提前

还款势必打乱其既有的信贷安排，并因此增加其管理成本。若客户提前归

还银行贷款，而银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、符合其风险偏好的资产来匹配（只

好将闲置资金通过资金市场融出），那么银行不仅会因为客户提前还款减少

利息收入，还要承担资金短期闲置所带来的利差损失（贷款平均利率—资

金市场平均利率）。特别是在当前实体经济不景气、银行本身存在一定程度

“资产荒”的情况下，客户提前归还按揭贷款，相当于银行减少了一块优

质资产，银行需要尽快寻找合适的资产补齐缺口。为弥补这一资产缺口，

银行势必要付出较此前同类资产安排更多的管理成本。所以，由客户按一

定比例承担提前还款给银行带来的成本费用，从银行看也是合情合理的。 

基于上述考虑，银行向客户发放贷款时，大多会在合同中约定全部或

部分提前还款的违约责任，即提前还款补偿金。银行这种操作，显然既符

合商业原则也符合合同法，具有相应的法律基础。如果银行的流动性管理

真的达到如此精细化程度：为了应对客户资产端的流动性需求，即贷款需

求，需要有相应的流动性负债匹配，或通过适当渠道融入资金以满足或准

备满足客户需求（比如贷款承诺安排），那么，客户突然说不需要贷款或提

前归还贷款，这无疑会增加银行流动性负债安排的成本。因此，只要事先

有合同约定，银行对客户提前还款收取补偿金就合情合理。 



 

 - 5 - 

毫无疑问，按照商业逻辑，银行对提前还款收取补偿金自有其合理的

一面，是无可厚非的。问题的关键在于，收取的补偿金是否真的、客观地

反映了客户提前还款给银行带来的损失；或者换言之，银行的资金运用效

率是否真的已经达到那样精细化的水平？抑或仅仅是银行为增加中间收入

的“噱头”？如果不是这样，那么补偿金该不该收就值得掂量。正因为如

此，在实践中，银行很少对提前还款行为收取违约金（补偿金），或即使有

约在先也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最终给予客户豁免。 

当然，商业银行在贷款合同中预设提前还款补偿金的条款但暂不收或

一事一议的做法，显然也值得斟酌和探讨。这其中可能会因为自由裁量权

的存在滋生银行员工行为的示范甚至腐败行为；对于客户而言，了解情况

的或提出异议而得以豁免，不了解情况的补偿金也就乖乖交了，这显然也

是有失公允的。总之，银行在收费方面，如何做到合情合理、厚道公允，

将是一个值得持续探讨的问题。推而广之，银行信用卡逾期滞纳收取方面

的不合理性，容时容差落实情况等，都是直接涉及老百姓利益的事情。 

需知，金融不是冷冰冰的铜板，而应是有温度的。作为准公共部门，

金融机构开展经营活动的另一面是服务，即为普罗大众提供适当的、价格

可以承受的服务。从经营的角度，机构无疑要考虑各项业务开展的成本费

用；但从服务的角度出发，则需要金融机构秉持“以顾客为中心”理念，

在费用定价方面需充分考虑收费水平的适当性，考虑客户的可承受能力，

体现互惠互利的银行与客户的合作关系。这也是银行自身增强客户的粘性、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44840


